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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授權同意書 

一、 立書人參加「高雄國際航空站 115年度飛航安全創意短影音比賽」創作競賽

之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填寫作品名稱）影像作品，同意無償提供於主(承)

辦單位非營利宣傳及成果展示等活動，不限媒體、不限次數公開播映；並同

意主(承)辦單位得將參賽之參賽作品彙整編輯。 

二、 立書人同意並保證遵從下列條款： 

1. 立書人擁有完全履行並簽署本同意書之權利與權限。 

2. 立書人授權之著作內容與圖片皆為自行拍攝與創作，絕無侵害任何第三

者之著作權、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形。 

3. 立書人如違反本同意書之各項規定，主(承)辦單位得要求立書人全數歸還

所得獎金及獎狀。 

三、 參賽影像作品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代表立書人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著

作人，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本同意書。 

四、參賽作品應出於參賽者之原創，作品不得有抄襲或一稿兩投情形，經查證屬

實，即取消參賽資格；若得獎後遭舉發查證屬實，即取消得獎資格。 

五、參賽作品一經錄取，對外發表著作之權歸高雄國際航空站，對外發表恕不另

給酬勞。 

六、參賽者個人資料主辦單位將責成承辦協辦單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妥適保管。 

 

此致 

主辦單位：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高雄國際航空站  

 

 

立切結書人（簽名並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個人/團隊代表）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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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國際航空站 115 年度飛安宣導資料 

一、宣導主題： 

(一)機場四周及公告區域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 

(二)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安物體 

(三)機場四周禁止飼養或放飛飛鴿 

(四)飛機上限制使用行動電話及相關電子用品 

(五)禁止攜帶上機或託運之危險物品及必須託運之可能影響飛航安全 

物品 

(六)請勿傳遞危害飛航安全不實訊息 

(七)禁止以聚光型投射燈光、雷射光束照射航空器 

 

二、宣導內容： 

  （一）機場四周及公告區域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99-13 條規定，禁航區、限航區及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

距離範圍內，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

圍由民航局公告之。 

違者廢止其操作證，並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遙控

無人機。 

民航法無人機專章自 109 年 3 月 31日施行，民航局已彙整遙控無人機圖資資料，

並匯入「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系統」，包括禁航區、限航區、航空站或飛行場四

周之一定距離範圍與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之公告區域及代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認有禁止或限制活動之區域等圖資。另亦已建置行動裝置應用程式（Drone 

Map），搭配行動裝置之地理定位功能，可提供無人機操作人更精確知曉遙控無人

機活動區域相關規定。如在機場四周有發現遙控無人機活動，可向航空站通報，

以利即時進行查處。 

以機場跑道兩端中心點為圓心，半徑 5 公里向外左右各 35 度所劃之弧與以機

場跑道中心線左右兩側各 2.6 公里之區域所連線範圍；前項連線範圍外，自跑道

兩端中心點延伸 5 公里處向外延伸 10 公里及由跑道中心線向兩側延伸 2.6 公

里處向外延伸 3.4 公里形成之四邊形範圍內，自地表起算 200 呎( 60公尺 )以上

高度（依各機場情況），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活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090001&flno=99-13


            6 

 

 

（二）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安物體 

所稱有礙飛航安全物體，係指經人為施放之風箏、天燈、煙火、氣球或其他可能

影響航空器飛航安全之漂浮或移動物體。  

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之距離範圍，係以機場跑道兩端中心點為圓

心，半徑 5公里向外左右各 35度所劃之弧與以機場跑道中心線左右兩側各 2.6 公

里之區域所連線範圍。 

前項連線範圍外，自跑道兩端中心點延伸 5公里處向外延伸 10 公里及由跑道中

心線向兩側延伸 2.6 公里處向外延伸 3.4 公里形成之四邊形範圍內，自機場標高

起算之 60公尺以上高度，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 

違反民用航空法第 34條第 2 項規定，在機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施放有礙飛

航安全物體者，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 

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距離範圍示意圖  

 
（三）機場四周禁止飼養或放飛飛鴿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34條規定，機場四周之一定範圍內禁養飛鴿。機場周圍飛鴿

禁養區範圍為機場跑道兩端中心點為圓心，半徑 5 公里至中心點向外左右各 35

度之連線範圍。違反禁養飛鴿規定依民用航空法第 118條規定，處 30 萬元以上

150萬元以下罰鍰。 

 

(四)飛機上限制使用行動電話及相關電子用品 

於飛機起降過程中，任何干擾均可能影響信號之準確度，甚至造成飛安事故。依

據民航法規，自 2015 年 9月 1日起，客艙內可攜式個人電子用品使用規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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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客艙廣播之規定，將依各家航空公司而有所不同。若違反者，最高處 5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5萬元以下罰金。 

航空器上限制使用下列電子用品：無線電對講機、遙控器、行動電話、個人視聽

用品(如 CD、VCD、DVD、MP3)、收音機、攝影裝備、電子遊樂器、電腦及周

邊設備、電子字典、計算機等。 

 

(五)禁止攜帶上機或託運之危險物品及必須託運之可能影響飛航安全物品 

禁止手提或託運上機物品：爆裂物、危險氣體、易燃品類、高壓縮罐、腐蝕性物

質、磁性物質、毒性物料、強氧化劑、放射性物質及具防盜警鈴裝置之公事包及

小型手提箱等。 

禁止手提須託運之物品： 

1.刀類、工具棍棒等類：水果刀、剪刀、瑞士刀、弓箭、飛鏢、棍棒、棒球棒、

鎚子、螺絲起子、厚度超過 0.5 毫米之金屬尺、自拍棒及大型腳架(超過 60公分)、

高爾夫球桿、雙節棍、玩具槍等物品。 

2.液狀、膠狀及噴霧物品類： 

(1)搭機旅客手提行李或隨身攜帶上機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容器，不得超過

100毫升，並應裝於 1 個不超過 1 公升(20×20 公分)大小且可重複密封之透明塑膠

夾鏈袋內。於通過安檢時須放置於置物籃內，通過檢查人員目視及單獨通過 X 光

機檢查。 

(2)旅客攜帶旅行中所必要但未符合前述限量規定之嬰兒牛奶(食品)、藥物、糖尿

病或其他醫療所需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需告知安全檢查人員，並於獲得

同意後，始得隨身攜帶上機。 

3.其它類：其他經人為操作可能影響飛航安全之物品。 

進出或過境香港及澳門，請勿攜帶或於隨身行李、託運行李放置電擊棒、伸縮警

棍及瓦斯噴霧器等違禁品。 

有燃料電池之可攜式電子裝置(如照相機、行動電話、筆記型電腦及攝影機等)僅

可置於手提行李及隨身攜帶上機。 

每名旅客限隨身攜帶 1 個香菸打火機或 1 盒安全火柴，防風或藍焰打火機及非安

全火柴，不得隨身攜帶或置於手提行李或託運。另美國政府規定，搭乘飛美或過

境美國班機旅客，禁止手提或隨身攜帶或於託運行李中放置打火機。 

 

(六)請勿傳遞危害飛航安全不實訊息 

過去有許多案例是旅客在航空公司報到櫃檯或是在飛機上，因為一時好玩而說自

己有帶炸彈或行李有炸彈，遭到航空公司職員通報給航空警察，並且執行嚴格的

行李檢查措施，最後竟被以違反民用航空法移送法辦。另外，還有其他影響飛航

安全的行為也是不允許的，例如：夢見或預言墜機、爆炸等等會引發其他乘客恐

慌的言語，散播有恐怖攻擊、美國 911事件重演、揚言劫機或身上藏有致命武器

等等之類的話，全都不能因為一時好玩而說出口，否則可是會被依民用航空法第

105條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 100 萬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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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禁止以聚光型投射燈光、雷射光束照射航空器 

依據「航空站飛行場及助航設備四周禁止或限制燈光照射角度管理辦法」規定，

高雄航空站跑道兩端各向外延伸四千五百公尺及跑道中心線及其延長線向兩側

各延伸七百五十公尺所構成之矩形為禁止或限制燈光照射角度範圍之內；而作為

地標、橋樑、建築物、景觀、舞台佈景、廣告看板等設施而使用聚光型投射燈光

(含雷射光束)者，不得投射於該設施範圍之外，非供緊急目的使用之聚光型投射

燈光，不得照射上述所劃定一定範圍內空域。而一般作為演講、簡報等常用的雷

射筆，隨著光度愈強，危險性也愈高。在飛機起飛及降落階段用雷射筆照射飛機，

強烈的雷射光束會使駕駛員暫時失明，危及飛機上及地上數百人生命財產安全。

違反上述規定，未於限期內改善、拆遷或負責裝置障礙燈及標誌者，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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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單 QR code 

 

 




